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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及约定发起，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关于核准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

号）核准。本基金基金合同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

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投资于海外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所投资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在投资本基金前，投资者应全面了

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获取基金投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本基

金投资中出现的风险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本基金特有风险；二是与指数相关的风险，包括指数的授权、编制、差错风险，金融模

型风险和跟踪误差风险；三是境外投资风险；四是开放式基金投资的一般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等。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申购基金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

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招募说明书摘要中涉及与基金托管人相关的基金信息已经与基金托管人复核。除特别说明外，本招募说明书摘要所载

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有关财务数据截止日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基金的名称

华安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三、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股票指数基金，通过严格的指数化投资策略与风险控制，紧密跟踪标的指数，力争实现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

最小化。

四、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与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相关的公募基金、上市交易型基金等，固

定收益类证券、银行存款、现金等货币市场工具、股指期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产品或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于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以及与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相关的公募基金、上市交易型基金的比例

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５％

，其中投资于与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相关的公募基金、上市交易型基金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１０％

；投

资于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或变更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相应调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规定。

五、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以完全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为原则，进行

被动式指数化投资。股票在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原则上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但在因特殊情况

（如成分股流动性不足等）导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或因其它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将

搭配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的替代，如采用优化方法计算最优化投资组合的个股权重比例，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

通和调整，以此构建本基金实际的投资组合，追求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的表现。

本基金的风险控制目标是追求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以美元计价计算）。

开放式指数基金跟踪误差的来源包括对受限成份股的替代投资、成份股调整时的交易策略、现金拖累、基金每日现金流

入

／

流出的建仓

／

变现策略、成份股股息的再投资策略等。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有效管理，追求年跟踪误差最小化。

为更好地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本基金还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投资于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以期降低跟踪误差水

平。本基金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的目标是使得基金的投资组合更紧密地跟踪标的指数，以便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不得

应用于投机交易目的，或用作杠杆工具放大基金的投资。若基金拟投资于金融衍生品的，需将有关投资方案通知基金托管人。

本基金投资于股指期货等相关金融衍生品必须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批准。

为控制投资组合相对标的指数的偏离，本基金选择以“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作为投资组合管理的主要标准，控制基金相

对指数的偏离风险。基金经理定期检验投资组合与比较基准的跟踪偏离度，适时调整投资组合，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范围

内。本基金力求控制基金组合收益与业绩基准收益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５％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以美

元资产计价）。当本基金运作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本基金可能会将测算基础转为代表相同风险度的周或月跟踪偏离度，具体变

化将另行公告。

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和跟踪误差的计算方法如下：

跟踪偏离度（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采用基金组合收益与业绩基准收益之差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计算方法，并予以公告。

（二）投资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１

、决策依据

（

１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依法决策是本基金进行投资的前提；

（

２

）全球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走势等因素是本基金投资决策的基础；

（

３

）依据投资对象收益和风险的配比关系，在充分权衡投资对象的收益和风险的前提下作出投资决策，是本基金维护投

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

（

４

）宏观研究员、策略研究员、股票研究员和数量研究员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研究报告，为投资策略提供依据。

２

、决策程序

（

１

）决策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确定基金大类资产的配置策略，以及重

大投资方案。基金经理的主要职责是在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的大类资产配置范围内构建和调整投资组合。基金经理负责下达

投资指令。集中交易部负责执行交易指令。

（

２

）资产配置阶段

基金经理在研究平台的支持下，对不同类别的大类资产的收益风险状况作出判断。宏观研究员提供宏观经济分析，策略

研究员提供策略建议，股票研究员提供行业和个股配置建议，数量研究员结合本基金的产品定位和风险控制要求提供资产配

置的定量分析。基金经理结合自己的分析判断和研究员的投资建议，根据合同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理念和投资范围拟定大

类资产的配置方案，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投资策略报告。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投资策略报告，并做出投资决议。

（

３

）组合构建阶段

研究员负责构建股票的备选库。基金经理在其中选择投资品种，构造具体的投资组合及操作方案，并决定交易的数量和

时机。

（

４

）交易执行阶段

由集中交易部负责投资指令的操作和执行。集中交易部合法、合规地执行交易指令，对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

负有监控、报告的职责。集中交易部确保将无法自行处置并可能影响指令执行的交易状况和市场变化向基金经理及时反馈。

（

５

）风险评估和绩效分析

风险管理部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基金组合进行风险评估和绩效分析并提交报告。 风险评估报告帮助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

金经理了解投资组合承受的风险水平和风险的来源。绩效分析报告帮助分析既定的投资策略是否成功，以及组合收益来源是

否是依靠实现既定策略获得。 风险管理部定期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交风险评估和绩效分析报告， 并及时反馈结果给基金经

理。对重大的风险事项可报告风险控制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调整上述投资决策程序。

如果聘请、更换境外投资顾问，基金管理人有权将在遵循上述投资策略的前提下，对其投资决策程序进行适当调整，无需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三）投资限制

１

、禁止行为

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基金不得有下列行为：

（

１

）购买不动产。

（

２

）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

３

）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

４

）购买实物商品。

（

５

）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该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６

）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品除外。

（

７

）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

８

）从事证券承销业务。

（

９

）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２

、投资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统性风险，保持基金

组合良好的流动性。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本基金持有同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２０％

。银行应当是中资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的分行或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达到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境外银行，但在基金托管账户的存款不受此限制。

（

２

） 本基金持有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证

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其中持有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３

）本基金持有非流动性资产市值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

前项非流动性资产是指法律或基金合同规定的流通受限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资产。

（

４

）本基金持有境外基金的市值合计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持有货币市场基金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

６

）为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７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若基金超过上述（

１

）

－

（

６

）

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在超过比例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采用合理的商业措施减仓以符合投资比例限制要求。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

部门对上述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规定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履行适当

程序后，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３

、基金可以根据正常市场惯例参与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１

）所有参与正回购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

（

２

）参与正回购交易，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对卖出收益进行调整以确保现金不低于已售出证券市值的

１０２％

。一旦买方

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卖出收益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３

）买方应当在正回购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售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

（

４

）参与逆回购交易，应当对购入证券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已购入证券市值不低于支付现金的

１０２％

。一旦

卖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已购入证券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５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参与证券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４

、基金参与正回购交易，所有已售出而未回购证券总市值均不得超过基金总资产的

５０％

。本项比例限制计算，基金因参

与正回购交易而持有的担保物、现金不得计入基金、集合计划总资产。

５

、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修改或变更，致使现行法律法规的投资禁止行为和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被修

改或取消，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相应调整禁止行为和投资限制规定。

六、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纳斯达克

１００

价格指数（

Ｎａｓｄａｑ １００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

）收益率。

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发布，涵盖了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上

１００

只市值最大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反映了

科技、工业、零售、电信、生物技术、医疗保健、交通、媒体和服务公司等行业的整体走势。

如果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纳

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或证券市场上出现其他更合适的指数作为本基金的标的指数，经基金托管人同意，本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在充分考虑持有人利益及履行适当程序的前提下，更换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和投资对象，并

依据市场代表性、流动性、与原指数的相关性等诸多因素选择确定新的标的指数，相应变更业绩比较基准，而无须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七、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

合型基金。

八、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一）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１

，

７８３

，

５９６．８１ ８６．７２

其中：普通股

３１

，

１８０

，

３６６．８８ ８５．０８

存托凭证

６０３

，

２２９．９３ １．６５

优先股

－ －

房地产信托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

，

４９５

，

５４６．４３ １２．２７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７１

，

１７７．５６ １．０１

９

合计

３６

，

６５０

，

３２０．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美国

３１

，

７８３

，

５９６．８１ ８８．６７

合计

３１

，

７８３

，

５９６．８１ ８８．６７

２．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２．３．１

指数投资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金融

－ －

工业

５４０

，

０７５．１８ １．５１

信息技术

１９

，

５８８

，

６３６．５４ ５４．６５

非必需消费品

５

，

００７

，

５５１．７１ １３．９７

能源

－ －

保健

４

，

７３５

，

７５７．２３ １３．２１

公用事业

－ －

必需消费品

１

，

５７５

，

０６１．２０ ４．３９

电信服务

２５２

，

５１９．４４ ０．７０

材料

８３

，

９９５．５１ ０．２３

合计

３１

，

７８３

，

５９６．８１ ８８．６７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２．３．２

积极投资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无。

２．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２．４．１

指数投资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益投资明细

序号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名称

（中文）

证券代码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国

家（地

区）

数量

（股）

公允价值（人

民币元）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１ ＡＰＰＬＥ ＩＮＣ

苹果公司

ＡＡＰＬ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６

，

７００ ４

，

５２５

，

２８１．９７ １２．６２

２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

微软

ＭＳＦＴ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９

，

４００ ２

，

６７１

，

７３８．９７ ７．４５

３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Ｐ

英特尔公司

ＩＮＴＣ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５

，

９００ １

，

３１０

，

１４５．２１ ３．６５

４ ＧＯＯＧＬＥ ＩＮＣ－ＣＬ Ａ

谷歌公司

ＧＯＯＧＬ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４００ １

，

２９８

，

８４３．４２ ３．６２

５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Ｃ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公司

ＦＢ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２

，

３００ １

，

０９８

，

０３０．０７ ３．０６

６ ＣＩＳ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思科

ＣＳＣＯ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６

，

１００ １

，

０３８

，

２１９．９１ ２．９０

７ ＧＩＬＥＡ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Ｃ

吉利德科学

ＧＩＬＤ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１

，

８００ １

，

０３８

，

１９８．４９ ２．９０

８ ＧＯＯＧＬＥ ＩＮＣ－ＣＬ Ｃ

谷歌公司

ＧＯＯＧ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３００ ９６６

，

３１２．４８ ２．７０

９ 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 ＩＮＣ

亚马逊公司

ＡＭＺＮ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５００ ９４９

，

５１５．８３ ２．６５

１０ ＡＭＧＥＮ ＩＮＣ

安进

ＡＭＧＮ ＵＳ

纳斯达克市场 美国

９００ ８７７

，

２２５．９６ ２．４５

２．４．２

积极投资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益投资明细

无。

２．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２．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２．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２．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２．９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２．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２．１０．１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不存

在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１０．２

本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２．１０．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１２

，

１８５．９９

４

应收利息

２７２．４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５８

，

７１９．１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７１

，

１７７．５６

２．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２．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２．１０．５．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２．１０．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九、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一）基金净值表现

历史各时间段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截止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６．７０％ ０．７３％ １８．３６％ ０．８５％ －１．６６％ －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基金成立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８０％ ０．５０％ １３．３９％ ０．７０％ －５．５９％ －０．２０％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十、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

３

、标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本基金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指数使用许可费计提方法计提指数使

用许可费。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使用许可费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及指数使用许可费年费率每日计

提，逐日累计。计算方法如下：

（

１

）当

Ｅ≤１

亿美元时：

Ｈ＝Ｅ×０．０６％÷３６５

（

２

）当

Ｅ＞１

亿美元时：

Ｈ＝１

亿美元

×０．０６％÷３６５＋

（

Ｅ－１

亿美元）

×０．０４％÷３６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及其后的

１２

个月为第一个指数使用许可费的支付周期， 随后的

１２

个月为第二个指数许可费的支付

周期，依此类推。指数使用许可费每日计提，按支付周期支付。若一个支付周期累计计提指数使用许可费金额

／

该支付周期最

后一日（如为节假日取最近一日）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汇率中间价小于指数使用许可协议规定的费用下限，则

基金于该支付周期最后一日补提指数使用许可费至指数使用许可协议规定的费用收取下限， 本基金指数使用许可费收取下

限为每年

４

万美元。在每个支付周期到期后，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指数使用许可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

于支付周期结束日起

１５

个自然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所规定的

方式支付给标的指数许可方。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如果指数使用许可费的计算方法或费率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许可费。基金管理人

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此项调整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４

、上述

１－３

项费用以基准货币进行计提并支付。

５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及指数使用许可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

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采用前端收费的方式进行申购，其中人民币份额的申购费用以人民币支付，美元份额的申购费用以美元支付。本

基金将对人民币份额和美元份额分别设置申购费率及金额分档标准。

本基金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人民币份额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单位：元）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３００

万

０．８％

３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４％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美元份额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单位：美元） 申购费率

Ｍ＜１５

万

１．２％

１５

万

≤Ｍ＜５０

万

０．８％

５０

万

≤Ｍ＜８０

万

０．４％

Ｍ≥８０

万 每笔

１５０

美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递减，其中人民币份额的赎回费用以人民币支付，美元份额的赎回费用以美元支付。具体费

率如下：

持有年限（

Ｙ

）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Ｙ＜２

年

０．２５％

Ｙ≥２

年

０

注：一年指

３６５

天，两年为

７３０

天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申请人承担，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

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三）其他费用

１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２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以及其他为基金利益而产生的中介机构费用；

５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及在境外市场的交易、清算、登记、开户等实际发生的费用（

ｏｕｔ－ｏｆ－ｐｏｃｋｅｔ ｆｅｅｓ

）；

６

、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７

、标的指数使用许可费和数据提供费；

８

、与基金财产缴纳税收有关的手续费、汇款费、税务代理费等；

９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

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支付。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

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的税收

基金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除因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疏忽、故意行为导致的基金在税收方面造成的损失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不承担责

任。

对于非代扣代缴的税收， 基金管理人应聘请税收顾问对相关投资市场的税收情况给予意见和建议。境外托管银行根据

基金管理人的指示具体协调基金在海外税务的申报、缴纳及索取税收返还等相关工作。基金管理人或其聘请的税务顾问对最

终税务的处理的真实准确负责。

十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１

、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３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

３１

、

３２

楼

４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５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４

日

６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０

号

７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８

、经营范围：从事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从事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９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１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１２

、联系人：王艳

１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二）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１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２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２０％

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三）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从业简历、学历及兼职情况等。

（

１

）董事会

朱学华先生，大专学历。历任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并兼任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党总支书记，同时代行公司总经理职务。

冯祖新先生，研究生学历。历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信息中心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工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工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记。现任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裁、党委书记。

马名驹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凤凰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上海东方上市企业博览中心副总经

理。现任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计划财务部经理及金融事业部总经理、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监事。

董鑑华先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市审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科员、副处长、处长，上海市审计局财政审计处处

长，现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财务总监。

王松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职员，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副主任、发行二部副

总经理、债券部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业务一部总经理、固定收益证券总部总经理、固定收益证券总部总

监、总裁助理，现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独立董事：

萧灼基先生，研究生学历，教授。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

云南省、吉林省、成都市、武汉市等省市专家顾问，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界》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伯庆先生，大学学历，一级律师，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律师与上海市十佳法律顾问。历任上海市城市建设局秘书科长、

上海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现任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市律师协会顾问。

夏大慰先生，研究生学历，教授。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

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

２

）监事会

张志红女士，经济学博士。历任上海证管办机构处副处长，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机构监管一处处长、上市公司监管一处

处长，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合规总监，现任国泰君安证券总裁助理、投行业务委员会副总

裁、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涵女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金融一部项目经理、资产信托总部实业投资部副经理、资产

管理总部副科长、科长，现任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高级经理。

柳振铎，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良工阀门厂副厂长，上海机电工业管理局规划处处长，上海电机（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兼：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五届理事会理事长。

章卫进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上海市有色金属总公司财务处科员、外经处会计主管，英国

ＳＯＮＯＦＥＣ

公司（长驻伦

敦）业务经理，上海有色金属总公司房产公司财务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业务主管、副经

理，现任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李梅清女士，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上海新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上海新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及上市公司部副经理，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金融事业

部财务总监。

汪宝山先生，大学学历，经济师。历任建行上海市分行团委书记、直属党委书记，建行宝山宝钢支行副行长，建行上海市分

行办公室副主任，国泰证券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兼行政管理部总经理，公司专职党委副书记兼上海

营业总部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专职董事、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赵敏先生，研究生学历。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工作，历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电

子商务部总经理、上海营销总部总经理，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诸慧女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高级监察员，集中交易部总监助理，现任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集中交易部总监。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朱学华先生，大专学历。历任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并兼任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党总支书记，同时代行公司总经理职务。

秦军先生，研究生学历，

１５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曾任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建设监理部总经理助理，中合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章国富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２７

年经济、金融从业经验。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上海信虹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新鑫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童威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１３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曾任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发展中心部门总经理，上海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发展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

展总部总经理，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起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薛珍女士，研究生学历，

１４

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曾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管办机构处副处长，中国

证监会上海监管局信息调研处处长，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法制工作处处长，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２

、本基金基金经理

徐宜宜先生，管理学硕士，

ＣＦＡ

（国际金融分析师），

ＦＲＭ

（金融风险管理师），

８

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具有基金从业资

格。曾在美国道富全球投资管理公司担任对冲基金助理、量化分析师和风险管理师等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被动投资部从事海外被动投资的研究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担任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

其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职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标普全球石油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起同时担任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中证细分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起同时担任华安国际龙头（

ＤＡ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其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

３

、本公司采取集体投资决策制度，国际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如下：

朱学华先生，董事长、党总支书记、代行公司总经理职务

翁启森先生，基金投资部兼全球投资部高级总监、基金经理

杨明先生，投资研究部高级总监

苏圻涵先生，全球投资部基金经理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４

、业务人员的准备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目前共有员工

２９１

人，主要来自国内外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其中

８９％

以上具有三年证券业或

五年金融业从业经历，具有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所有上述人员在最近三年内均未受到所在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的处罚。公

司业务由投资与研究、营销、后台支持等三个业务板块组成。

十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田 青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 ５０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其前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１９９６

年易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立，承继了原中国建

设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中国建设银行（股票代码：

９３９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

市，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中首家在海外公开上市的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生指

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开始交易。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设银行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包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１

，

６９５．１６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２３％

；净利润

１

，

３０９．７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１７％

。

营业收入

２

，

８７０．９７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２０％

；其中，利息净收入增长

１２．５９％

，净利息收益率（

ＮＩＭ

）

２．８０％

；手续费及佣金净

收入增长

８．３９％

，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达

２０．９６％

。成本收入比

２４．１７％

，同比下降

０．４５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与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分别为

１３．８９％

和

１１．２１％

，同业领先。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１６３

，

９９７．９０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６．７５％

，其中，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９１

，

９０６．０１

亿元，增

长

６．９９％

；负债总额

１５２

，

５２７．７８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６．７５％

，其中，客户存款总额

１２９

，

５６９．５６

亿元，增长

６．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机构客户

３２６．８９

万户，较上年末增加

２０．３５

万户，增长

６．６４％

；个人客户近

３

亿户，较上

年末增加

９２１

万户，增长

３．１７％

；网上银行客户

１．６７

亿户，较上年末增长

９．２３％

，手机银行客户数

１．３１

亿户，增长

１２．５６％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境内营业机构总量

１４

，

７０７

个，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自助设备

７２

，

１２８

台，较上年末增

加

３

，

１１５

台。电子银行和自助渠道账务性交易量占比达

８６．５５％

，较上年末提高

１．１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本集团各方面良好表现，得到市场与业界广泛认可，先后荣获国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

４０

余个重要奖项。在

英国《银行家》杂志

２０１４

年“世界银行

１０００

强排名”中，以一级资本总额位列全球第

２

，较上年上升

３

位；在美国《福布斯》杂志

２０１４

年全球上市公司

２０００

强排名中位列第

２

；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５００

强排名第

３８

位，较上年上升

１２

位。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处、基金市场处、证券保险资产市场处、理财信托股权市场处、

ＱＦＩＩ

托管

处、养老金托管处、清算处、核算处、监督稽核处等

９

个职能处室，在上海设有投资托管服务上海备份中心，共有员工

２４０

余人。

自

２００７

年起，托管部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对托管业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二）主要人员情况

赵观甫，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市分行、总行信贷部、总行信贷二部、行长办公室工作，并在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总行个人银行业务部、总行审计部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从事信贷业务、个人银行业务和内部

审计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

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务部、

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力铮，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建筑经济部、信贷二部、信贷部、信贷管理部、信贷经营

部、公司业务部，并在总行集团客户部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担任领导职务，长期从事信贷业务和集团客户业务等工作，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黄秀莲，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长期从事托管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

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

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经

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

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截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末，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３８９

只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

的高度认同。中国建设银行自

２００９

年至今连续五年被国际权威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中国最佳托管银行”；获和讯网的中国

“最佳资产托管银行”奖；境内权威经济媒体《每日经济观察》的“最佳基金托管银行”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

“优秀托管机构”奖。

十三、境外托管人

（一）境外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道富银行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注册地址：

Ｏｎｅ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Ｓｔｒｅｅｔ

，

Ｂｏｓｔｏｎ

，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０２１１１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办公地址：

Ｏｎｅ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Ｓｔｒｅｅｔ

，

Ｂｏｓｔｏｎ

，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０２１１１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法定代表人：

Ｊｏｓｅｐｈ Ｌ． Ｈｏｏｌｅｙ

成立时间：

１８９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有者权益（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

ｓ Ｅｑｕｉｔｙ

）：

１９５．６３

亿美元

（二）托管资产规模、国际信用评级和托管业务

道富银行的全球托管业务由美国道富集团全资拥有。道富银行始创于

１８９１

年，自

１９２４

年成为美国第一个共同基金的托管

人后，道富银行已成为一家具有领导地位的国际托管银行。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托管和行政管理资产总额已达到

２８．１９

万亿

美元，一级资本比率为

１４．７％

。道富银行长期存款信用评级为

ＡＡ

（标准普尓）及

Ａａ３

（穆迪投资）。道富银行在全球

２９

个国家或地

区设有办事处，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道富拥有超过

２

万

９

千多名富有经验的员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托管服务。在亚洲开设了四个

全方位的营运中心：香港、新加坡、东京及悉尼，提供全球托管、基金会计、绩效评估、投资纲领监察报告、外汇交易、证券出借、

基金转换管理、受托人和注册登记等服务。

（三）境外托管人的职责

１

、安全保管受托财产；

２

、计算境外受托资产的资产净值；

３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及时办理受托资产的清算、交割事宜；

４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和所适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开设受托资产的资金账户以及证券账户；

５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提供与受托资产业务活动有关的会计记录、交易信息；

６

、保存受托资产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７

、其他由基金托管人委托其履行的职责。

十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及其联系人

（

１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业务总部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

３２

层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６１３８

联系人：姚佳岑

（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５２２

室

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６３５９９９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１４０６１

联系人：朱江

（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８

号高德置地夏广场

Ｄ

座

５０４

单元

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０８２９９３

传真：（

０２０

）

３８０８２０７９

联系人：张彤

（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８８

号长安国际中心

Ａ

座

７０６

室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１１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６５１８２０

联系人：史小光

（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１９

号威斯顿联邦大厦

１２

层

１２１１Ｋ－１２１２Ｌ

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５８３

传真：（

０２８

）

８５２６８８２７

联系人：张彤

（

６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５９

号财富中心

Ｅ

座

２１０３

室

电话：（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２７３３

传真：（

０２４

）

２２５２１６３３

联系人：杨贺

（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交易平台

华安电子交易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华安电子交易热线：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智能手机

ＡＰＰ

平台：

ｉＰｈｏｎｅ

交易客户端、

Ａｎｄｒｏｉｄ

交易客户端

传真电话：（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６９６２

联系人：谢伯恩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８３

（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电话：（

８６

）

１０－６６５９６６８８

传真：（

８６

）

１０－６６５９４５６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６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范一飞

电话：

００８６－２１－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０８６－２１－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电话：

００８６－２１－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７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深圳市深南中路

５０４７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０３８７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０８０３８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

—

３

（

８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８

号

１５－２０

楼、

２２－２７

楼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８

号

１５－２０

楼、

２２－２７

楼

法定代表人：胡平西

电话：

００８６－２１－３８５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０８６－２１－５０１０５０８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

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６７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６７０７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０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１

）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３９９０９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ｌａｎｄ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２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广场

Ｅ

座

１８Ｆ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吴卫东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７８７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７９

（

１３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１４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峨山路

６１３

号

６

幢

５５１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东方财富大厦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１５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

１６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１７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ｃｏｍ．ｃｎ

（

１８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１

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１

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李晓涛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ｉｊｉｊｉｎ．ｃｎ

（

１９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

１０００２９

）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电话：（

＋８６－１０

）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传真：（

＋８６－１０

）

６２０２００８８－８８０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６－１０

）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

２０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 王兵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２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２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２３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１

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陈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８７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４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

１

号楼

２００１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４８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２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２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５

网站：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７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ｚｑ．ｃｏｍ

（

２８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区

６／７

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ｚｓｚｑ／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

２９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办公地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１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

电话： （

０５５１

）

６５１６１６９１

传真：（

０５５１

）

６５１６１６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３０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

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８０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２６－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蔡一兵

电话：（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

）

４４０３４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０４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

３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９１－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３２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２１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

１８－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３３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黄扬录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３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５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６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 （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７

）

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２３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二）注册登记机构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３１

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９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３６２７９６２

联系人：赵良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安冬

经办律师：安冬、吕红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东三办公楼）

１６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０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港平

电话：（

０２１

）

２２２８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２２８００００

联系人： 徐艳

经办会计师： 徐艳，蒋燕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

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重要提示 更新了重要提示相关内容。

四、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五、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本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历史业绩。

六、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相关信息。

十七、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相关信息。

十九、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部分直销以及代销机构的信息。

二十二、对基金持有人的服

务

更新了对账单规则、短信及资讯服务的内容，更新电子直销渠道的支持银行及支持业务，

详见招募说明书。

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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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


